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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門與我有緣
-金馬司法工作之傳承與回憶

朱石炎

今天前半部主題是談到我個人已往曾經

在金門經歷的回憶與回顧，而因為今天是應

金門高分檢邀請而來，所以第二部分則偏重

檢察業務的法律制度的層面。

我是民國 66 年 8 月到 70 年 3 月在金門

服務，當年服務的單位稱為廈門高分檢，是

現在金門高分檢的前身。當時金門環境是戰

地，而且還是戒嚴法中所規定的接戰地域，

就是與對岸打仗的最前線，緊張的戰地氣氛

與現在完全不同。由於廈門高分檢需要配合

廈門高分院來金門開庭，因此我們每年上、

下半年一起各來一次。早期沒有民航機，只

能搭乘空軍總部的軍機，這些軍機就是所謂

的運輸機，其中有 C-119、C-123，一般稱之

為老母雞，這些飛機都是二次世界大戰結束

後美軍留下來的運輸機，而我們空軍的保養

技術高超，還是維護得非常好，照樣飛行也

沒有出現什麼重大狀況。當時來金門的時候

如果可以搭到 C-47 已經算是豪華機等級，

因為他會給我們一杯飲料，一般老母雞則完

全沒有，除了完全沒有提供任何服務之外，

飛行的聲音也是相當嘈雜，而且沒有座位，

所謂的座位只是兩邊用帆布吊起來，非常克

難的帆布座位，加上飛行高度很低，幾乎

貼著海平面飛，所以如果遇到天氣狀況不好

的時候，就會顛簸的很厲害，乘客會很不舒

服，我算還能挺過去，當時有些同仁會因此

而暈吐。另外比較特別的是，從松山空軍基

地起飛的軍機並沒有固定時刻表，因為軍機

的飛行屬於軍事機密，所以都是直到要來金

門的前一天下午，才知道明天要幾點至機場

報到，現在民航機都是 CHECK IN，當時因

為搭乘軍機，所以使用軍事用語「報到」。

因為我們是從臺灣省到福建省，所以還要辦

理入出境手續。通常早上出發時間是清晨 4

點至 6 點之間，假如清晨 5 點報到，至少 4

點半就要從家裡出發，當年臺北市不像現在

這麼繁榮，清晨很難叫到計程車，早班公車

也還沒開始行駛、更沒有現在這麼方便的捷

運，所以必須很早起來，有時候要走很多路

之後才好不容易攔到一輛計程車，有的計程

車還不願意載客，可是一旦報到誤點就無法

搭上飛機。因為是搭乘軍機，所以也沒有機

票，只有一張很簡單的單子，憑單搭乘飛機，

勉強也能算是機票。

當年的交通環境就是如此不便，不像現

在民航班機往來相當便利，而且當年與臺灣

本島的聯絡，除非透過軍方的特別關係，不

然也沒有電話，平常只能依靠打電報的方式

聯絡，電報則是按字計費。

我原來是在臺灣高等法院檢察處擔任檢

察官職務，當年法務部的前身還是「司法行

政部」，那個時候臺灣高檢處與司法行政部

都在同一棟大樓辦公，66 年 7 月汪道淵部長

突然把我找去，並很懇切的告訴我，因為廈

門高分檢的檢察官有工作調動，而且在當年

還有「單打雙不打」的狀況下，其他資深的

司法前輩都不願意前往接任，汪部長希望我

可以接任廈門高分檢首席檢察官的職務。所

謂單打雙不打，是八二三砲戰結束以後不久

開始，對岸的共軍在單日會發射砲彈而雙日

停止，例如說今天 11 月 7 日單打砲彈過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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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天 8 號是雙號就不打，我們都是被動的應

招、接招，共軍打過來之後過一段時間就換

我們國軍還擊，就好像小孩子互相丟石頭。

那時的砲彈裡面都是裝著宣傳單的宣傳彈，

儘管沒有炸藥殺傷力，但砲彈落下的時候多

少還是會造成傷害，共軍砲彈發射前會瞄準

哪個區域事先並不知道，所以辨認單打的第

一砲落彈地很重要，第一砲打過來以後，大

概就會知道今天晚上是砲擊那個地區，當地

就需要特別加強戒備，雖然不是之後的每發

砲彈都打到同一地點，而且也可能會因為風

向導致偏彈，但雖不中亦不遠矣。那個年代

晚上燈火管制，入晚後盡是一片漆黑，大家

晚上也盡量不上街，若要出門都要隨身帶著

手電筒。

檢察署以前稱為檢察處，已往「檢察處」

的名稱，法院組織法並無規定，所以並沒有

法律上地位，我到廈門高分檢到任的時候，

雖然機關名稱是福建高等法院廈門分院檢察

處，但卻沒有檢察處印信，使用的大印是「福

建高等法院廈門分院檢察官之印」。直到 69

年 6 月法院組織法修正公布後，檢察處才正

式取得法定地位，重新掛牌並經總統府重新

頒發印信，方有福建高等法院廈門分院檢察

處之印，我都在金門經歷了這變革的過程。

當年在臺灣還有個笑話，大印是需要首席檢

察官批准後才可以蓋，早年有檢察官自己找

監印人蓋大印，監印的人說大印要經過首席

檢察官同意之後才能使用，檢察官就說大印

上的印文是檢察官之印，不是檢察處之印，

屋燬人亡（取材自「823」砲戰影片）



我就是檢察官，首席也是檢察官，檢察官之

印是我的印，為什麼還要首席檢察官批准？

提起這些陳年往事只是讓大家知道當時的檢

察處是沒有法律上地位的，而這位檢察官其

實也確有其人。廈門高分檢成立於 40 年 10

月，首任檢察官是蔣邦樑先生，我是第七任，

另外還有一件有趣的事，像現在邢檢察長的

職稱是「福建高等法院金門分院檢察署檢察

長」，這個職稱 16 個字已經算是很長，可是

我當時的正式職稱總共有 27 個字 —「福建

高等法院廈門分院檢察處簡任檢察官兼行首

席檢察官職務」，因為早年案子很少、編制

也非常小，廈門高分檢只有檢察官和書記官

各一名，我是檢察官同時也兼行首席檢察官

的職務，這個長達 27 字的職稱全銜，迄今沒

人能破我的記錄。

金門馬祖以前是戰地戒嚴區域，直到 81

年 11 月才宣布解嚴，時間比臺灣本島還晚，

因為金門是屬於福建省的範圍更靠近大陸，

所以比本島戒嚴的時間更早，解嚴之後的金

門、馬祖地區，可謂是蓬勃發展充滿朝氣，

不過我還是非常懷念當年金門的純樸生活。

當年最難忘記的一件事就是經歷中美斷

交，中美斷交是民國 68 年 1 月 1 號生效，但

在半個月前美國方面已經事先預告我們，當

時還是蔣經國總統任內。67 年 12 月 16 號中

美正式斷交前半個月，正好是廈門高分院下

半年過來金門開庭，當天早上天氣很冷，我

們從臺北出發的時候根本不知道中美斷交的

事情，那個年代報紙也沒這麼早送，下飛機

到金門之後才知道中美將在半個月後斷交，

那時還是單打雙不打，12 月 16 日到金門是

雙數日，中共雖然沒有發射砲彈，可是處在

接戰地域的金門，全島氣氛卻比有砲擊還緊

張，當時金防部通報金門全區戒備，所有的

公務機關都相當的緊張，當年還是戒嚴時期

戰地政務，因為中美斷交，全區戒備的氣氛

相當緊張，無法用語言來形容，很怕八二三

砲戰重演。12 月 16 日過去之後，第二天的

氣氛更為緊張，因為隔天 17 日是單日砲擊的

日子，現在因為中美即將斷交，共軍會怎樣

對付我們，沒人知道。那時金門電視只能收

看華視一臺，因為莒光日部隊教學是在華視

播放，在太武山有轉播站，其他電視臺都看

不到。但是華視新聞也沒有明確的訊息，所

以我們還是非常緊張，晚上大家就聚在朱子

祠旁邊宿舍的交誼廳，在交誼廳裡除了我以

外，還有廈門高分院王治院長、金門地院田

正恆院長、金門地檢處王丕儒首席檢察官，

以及其他推事跟檢察官，當下大家面面相

看，不知道怎麼辦，那個場景我永遠難忘。

最後結果是第二天不但沒有砲擊，而且從第

二天之後就不射擊砲彈了，單打雙不打從

歷劫餘生之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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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二三砲戰以後 20 年，直到 67 年 12 月 17

號劃下句點。事後回想應該是中共好不容易

即將與美國建交，所以要做一點好的表現給

美國看。其實單打雙不打完全是象徵性的，

大家也都很明白打來打去就是一些宣傳彈，

要不打隨時都可以停止。這段往事對我而

言，是整個公務生涯或個人生活經驗裡永遠

沒辦法忘記的回憶。

當年的在金門開庭是完全配合當事人，

記得有一個案子，當事人住在小金門，那時

小金門往返水頭碼頭的只有簡單的渡船，風

浪太大隨時都會停航，因為當事人有正當理

由不能來，我們全體就為了這個案子等了一

個禮拜，好不容易等到交通船開了，當事人

來開完庭之後就馬上宣判，宣判後我們才回

臺灣，以現在的觀點來說，可謂是完全百分

之百的便民。原本上訴高分院的案件應該是

到高雄或是臺南開庭，因為距離比較近，但

是地方法院在金門，二審高分院要到臺灣，

如此一來，上訴到二審的案件就必須在臺灣

開庭，政府為了便民，避免當事人往返臺金

的不便，而且當時還要辦裡出入境手續，加

上案件量很少，所以將案件都集中起來，分

上半年一次大概 5、6 月、下半年一次大概在

11、12 月，一年內前來金門開庭 2 次。所以

當事人因特殊情況不能過來開庭，我們就留

下來等他。本島的法官及檢察官是不可能這

樣辦案的，畢竟外島的交通狀況與臺灣本島

截然不同。

現在的金門高分檢或是以前的廈門高分

檢，都有一個很特別的狀況，就是只有分院

分檢，而沒有本院本檢。本島有臺灣高等法

院本院，還有臺中、臺南、高雄、花蓮等各

分院，倘若以公司來比喻，分院是如同分公

司，可是怎會出現只有分公司而沒有總公司

的狀況？因為在金馬法鑑中比較沒有詳細提

到這一部分，所以我在此稍加補充，廈門高

分檢原設於福建省廈門市，管轄區域包括廈

門市及金門、海澄，詔安，南靖、漳浦、平

和、華安、雲霄、長泰、東山、龍溪、同安

等 12 個縣，至於馬祖連江縣則屬位於福州的

福建高等法院檢察處（福建高本檢）管轄，

因為政府遷臺以後，在福建省僅實際治理金

門、連江二縣，所以就把金馬地區歸入廈門

高分檢的轄區，成為只有高分檢、沒有高本

檢的特殊情形，以迄於今。

早年連江縣的刑事案件是由軍方管轄，

所以沒有檢察官，早期馬祖地區只有一位法

官辦理民事案件，但民事案件有個問題，舉

例來說當時的離婚訴訟打贏也無法離婚，因

為根據戒嚴法的規定，軍方代判的判決到解

嚴之後當事人有權提起上訴，所以當時宣判

的案子無法確定，所以後來就積極籌設連江

庭，也就是連江地院的前身。

我完全沒想過會來金門服務，雖然一年

只來兩次，當年因為單打雙不打的關係，很

多司法前輩不願意來，汪部長跟我說：「你

是預備軍官，而且是軍法官，我們司法工作

很多地方都需要與金防部的軍法組連繫，你

當過軍法官雖然只是預備軍官，但多少還是

有點淵源。」汪部長還很風趣的說：「你是

當過兵的人，應該不會怕打砲吧！所以你就

去吧 !」他還說：「你不喜歡當官，不過那

個官是你自己定義的，因為只有你自己一個

人，你是檢察官也是首席，所以你說你不是

官，你就不是官，你說你是官，你就是官。」

所以我說金門與我有緣，這原本不是我自己

要求，是因為戰地政務關係其他人不願意前

來，而且我當過預官受過軍訓，長官才把我

找來，所以我一再強調金門的確與我有緣。

因為今天是承蒙金門高分檢邀請，所以

分享一點檢察業務工作的相關話題。我從民



國 70 年 3 月離開金門的工作崗位，回到臺北

法務部工作，當時的部長是後來擔任副總統

的李元簇先生。在金門工作期間，因為只有

每年兩次往返金門，平常不在金門執行職務

期間，還是在臺灣高等法院檢察處工作，工

作量還是蠻大的，主要是因為我在臺灣高等

法院檢察處時是負責襄閱工作，而且當時還

沒有主任檢察官編制。此外還有美軍的犯罪

案件，美軍是直到中美斷交之後才撤退的，

撤退之前的美軍犯罪案件是經由各地檢轉送

到高檢處，再經高檢處添加審核意見，陳送

到司法行政部，再轉送到行政院核定後，通

知美軍當局，該案交由我方偵查與審判。這

些案件過程都要經高檢處來陳轉，只由我一

人負責，所以我不能說我只是專任廈門高分

檢檢察官，其他工作就可以不做。廈門高分

檢一年的案件量很少，如果只專辦廈門高分

檢的案件，我的工作經驗將會產生斷層，所

以我也很樂意繼續留在臺灣高檢處上班。因

此調職到法務部工作，就行政體系而言是從

廈門高分檢調到法務部，但實際上卻是由臺

灣高檢處調任。

從調任至廈門高分檢及法務部後，經歷

了一些檢察業務制度上的變革，特別舉例說

明幾件重大變革與大家分享：

第一是 69 年 7 月 1 號法院組織法修正後，

檢察處正式成立取得法律上地位，也取得總

統府頒發的機關印信，這件事方才已有提過

不再贅述。

第二是 71 年 8 月開放律師在檢察官偵查

中可以參與，此與檢察工作有密切關聯，在

此之前，偵查中的被告無權選任辯護人（律

師），警察機關調查階段中的犯罪嫌疑人更

是無此權利。71 年間在臺北發生王迎先命案

及李師科搶劫案，這是第一件在戒嚴時期臺

北市發生的銀行搶案，一開始被懷疑是搶犯

的王迎先是被冤枉的，因為牽涉刑求逼供，

導致王迎先跳秀朗橋自殺，這件事情引起社

會大眾的關切，而促成刑事訴訟法第 27 條修

正為：「被告得隨時選任辯護人。犯罪嫌疑

人受司法警察官或司法警察調查者，亦同。」

所以被告現在無論偵查中或是從被警察逮捕

開始就可以選任律師。30 年前的這次修法，

對當時檢察工作具有相當大的衝擊，因為刑

事訴訟法自民國 17 年公布以來，從來沒有檢

察官案件偵查中被告可以選任辯護律師，而

更受到衝擊的是警察機關，因為警察完全沒

有辦法應付這種場面，雖然檢察官也受到衝

擊，但檢察官畢竟受過專業法律訓練，也知

道其他國家很早就開放這項被告的權利，只

是因為我們當年還是戒嚴時期，政府有很多

考量，所以客觀條件不允許。儘管當年檢警

單位受到很大的衝擊，但經過多少年來的磨

合、適應，現在回顧這個制度也不再覺得有

任何不妥。如今刑事訴訟法也逐漸開放，像

是以前只有法院審判中的案件才有強制辯護

適用，如果被告沒有選任律師，法院裡有公

設辯護人可為其辯護，現在還開放如果被告

智能障礙未能完全陳述於偵查階段也要強制

辯護，整個刑事訴訟制度越來越進步。當年

在金門開庭的時候重大刑案很少，而且金門

沒有律師，所以被告也無從選任律師，可是

依照刑事訴訟法規定，重大刑案一定要有律

師為被告辯護，倘若被告沒有選任，法院也

要為其指定公設辯護人，可是金門不僅沒有

律師也沒有公設辯護人，所以我們只好協調

金防部請軍法單位派軍法官支援擔任公設辯

護工作，以期符合刑事訴訟法的要求。然而

當時刑事訴訟法的規定是指定公設辯護人，

而公設辯護人是法院的職務，軍法官是軍人

不是文職，最高法院是否認可尚有疑慮，可

是在當時的時空背景之下這是唯一的辦法。

幸而這件案件上訴到最高法院後仍然予以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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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

第三是 86 年檢察官羈押被告的修正。早

年檢察官偵查案件可以直接羈押被告，自 86

年 12 月修法後對檢察官的衝擊比偵查辯護還

大，畢竟偵查中的案件不是每個被告都會選

任辯護人。羈押決定權的調整是在 86 年 12

月，當時我已經在司法院服務。雖然我是在

司法院的系統退休，但我與法務部檢察系統

淵源甚深，我擔任一、二審檢察官，包括在

金門的時間大概前後 16 年，當大法官解釋將

羈押權回歸法院後，我負責召集研議修正法

條，畢竟我是檢察系統出身，說實在當時心

裡有種說不出來的感覺，但又想到這應該是

國際時勢所趨，也是遲早無法阻擋的事，遲

改不如早改，如此的修正應該是長遠的正確

方向。當然在檢察官方面對這次的修法難免

有不同意見，刑事訴訟法雖然是司法院主管

的法規，我們也很慎重地跟當年的法務部長

就是現在的馬總統聯絡研究，後來發放問卷

給所有的檢察官，徵詢檢察官的意見，針對

羈押權回歸法院的看法及修正方向，還包括

修法以後的相關配套措施。問卷回收以後我

們彷彿吃了一顆定心丸，因為大部份的檢察

官並不未強烈堅決反對。當年的司法院院長

是施啟揚先生，也是原本的法務部部長。長

期以來檢察官羈押權的源由是來自民國初年

的預審法官，就我瞭解目前應該只剩下法國

還有預審法官制度。預審制度就是檢察官要

羈押被告的時候，要向預審法官聲請羈押，

由預審法官開押票，預審法官雖然並不是本

案的承辦法官，但終究還是由「法官」決定

是否羈押。後來預審制度取消，當時政府聘

請的日本顧問就建議將預審法官的工作全部

交由檢察官做，於是檢察官就可以決定羈押

被告，之後一直持續到 86 年法律修正，修法

過後雖然有衝擊、有不同意見，不過辦案子

會有不同意見是在所難免，如果見解全都一

致反而有問題，就像中共的公檢法一體，公

安、檢察、法院之間是分工合作的關係，不

但分工也講合作。理想的制度上應該是分工

可以，合作則不然。羈押權的調整就整體大

方向而言也是遲早必然的事情，相信檢察同

仁現在應該也已經處之泰然，最多只是跟院

方有不同意見而已，如果有不同意見就依循

法律制度提出抗告即可。

第四是 90 年 1 月檢察官搜索權回歸法

院，原本搜索權也由預審法官行使，後來因

為取消預審制度，將預審法官的工作移交檢

察官辦理，所以檢察官也有搜索權，而且

法律還規定檢察官親自帶隊搜索不需要搜索

票，因為搜索票也是由檢察官核發，所以毋

須多此一舉。90 年 1 月刑事訴訟法修正後，

搜索必須向法院聲請搜索票，不過也適度保

留檢察官相當程度的緊急搜索，由於證據可

能處於隨時有被偽造、變造、湮滅或隱匿之

虞的情況下，檢察官在此種急迫狀況下可以

不向法院聲請，直接進行緊急搜索，再於事

後陳報法院即可。當年搜索權的變革不是司

法院或法務部推動修改的，而是由立法委員

自己提出法律修正案，再交由司法院與法務

部協商，搜索權回歸法院的修法方向是符合

法治原則，但還是必須保留檢警單位的緊急

處理權。雖然立法委員推動修法的立場很強

勢，但是有些地方還是可以接受司法院及法

務部的意見，畢竟實際偵辦案件的人才會知

道現實上會遭遇哪些困難，如果立法委員一

廂情願的執意推動修法，恐會對維護社會治

安產生漏洞。

第五是 91 年 2 月緩起訴制度建立，刑

事訴訟法新增緩起訴制度是由法務部推動，

刑事訴訟法的主管機關司法院也採納法務部

建議。緩起訴制度的建立以後，使刑事訴訟

法一方面順應法律潮流，一方面對檢察官的



權限也有適度的調整，已往只有刑事訴訟法

第 253 條的檢察官職權處分，緩起訴制度除

了給予檢察官相當程度的裁量權外，同時就

法律理論而言，也可以達到減少再度犯罪的

效果。部分輕微犯罪之犯罪人，也許因為面

臨某種困難而不小心犯罪，所觸犯的罪名及

其情節尙屬輕微，縱然予以起訴，法院也可

能只是宣判緩刑，或是 2、3 個月的短期自由

刑，甚至易科罰金，為避免被告因短期自由

刑而喪失工作、學業或無法進行家庭照顧而

衍生其他社會問題等之短期自由刑的流弊，

所以建立緩起訴制度給予檢察官裁量權，在

衡量整個犯罪情節、家庭經濟或社會觀感等

情況之後，決定是否給予緩起訴，被告雖然

已經犯罪，不過暫時不予起訴，觀察在 1 年

至 3 年內的緩起訴期間中被告是否改過不再

犯罪。緩起訴制度同時也可以給予被告部

分負擔，例如提供公益性捐助或是社區服務

等，社區服務也是由國外引進的制度。緩起

訴制度提供檢察官靈活彈性運用的空間，就

犯罪心理學而言，一般人犯罪之後如果能持

續超過一年不再犯，大概之後再犯的機率就

不高，通常半年內是再犯機率最高的時候。

所以緩起訴制度基於上述的刑事政策考量，

司法院也接受法務部的建議推動修法，在積

極方面給予檢察官適度權限，而非僅片面削

弱檢察官在刑事訴訟法中的權利。緩起訴制

度自 91 年實施迄今 11 年以來，成效也是深

獲肯定

第六是 92 年 9 月 1 日開始實施新的刑事

訴訟法，這次刑事訴訟法的修正，一方面加

重了檢察官的舉證責任，另一方面也加強被

告權利的保障，例如傳聞法則或是證人在法

庭上的交互詰問等等，這些修正也是如同已

往，是順應保障人權的國際法律潮流趨勢。

其實我們直到 92 年才修改刑事訴訟法，已

經比其他國家較晚，鄰近日本、南韓早就已

經修正。修法的結果給予被告制度性的保

障，對檢察官卻是增加許多工作量，增加辦

案的負擔，對辦案的質量要求更加嚴格，

但這也是人權法治潮流所趨。如同最近較常

被提及的兩公約，雖然我們不是聯合國的會

員國，聯合國有很多國際性的公約我們都不

能參加，其中有很多是保障人權的公約，總

不能以我們不是會員國為理由而置身事外，

儘管我們不是聯合國會員國，但對聯合國公

約仍予以尊重，所以後來我們有制定「公民

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及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

際公約施行法」，簡稱兩公約施行法，有誠

意地接納聯合國的國際性規範，其中最重要

的就是關於人權保障，尤其是刑事案件中被

告的權利保障，之前提及的偵查辯護、羈押

與搜索權回歸法院、被告交互詰問權等，都

是符合兩公約的保障人權要求。曾經有國外

案例，刑事犯罪被告被他們的國家判刑定讞

之後到聯合國申訴，以當初是被他們國家的

檢察官直接收押為理由，主張違背公約，因

為在訴訟制度的設計上檢察官是原告，原告

怎可不經由法院決定就直接把被告收押，聯

合國人權事務委員會因而裁決該國家違反公

約。當時我看到這個案例以後，心理想還好

我們刑事訴訟法已經改了，雖然我們不是會

員國，聯合國也管不到我們，我們的國民也

沒有權利去申訴，儘管如此，我們還是要符

合國際法律潮流。99 年刑事妥速審判法通

過，對檢察官也有相當程度的衝擊，限制檢

察官的上訴權，但速審法主要是針對拖延好

幾年沒有定讞案件，加快案件的確定速度而

已，案件本身與一般刑案並沒有兩樣。

今天閒話家常的前半段主要是分享我與

金門的緣分，後半段是從我被調到法務部工

作之後所面臨法律制度的變革，我必須強調

這些法律制度的變化，對於檢察工作及檢察

體系而言，不可否認有相當大的衝擊，但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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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圖係朱教授使用 App 下載之應用程式軟體 , 將新舊兩張照片合製而成 , 拍攝時間相隔 33 年頗為有趣。

們的檢察同仁都是相當優秀，經歷過這麼多

年的修法過程，不但能夠坦然面對，而且能

夠順利適應，始終在工作崗位上屹立不搖。

我相信責任的加重，就是整個國家與民眾對

檢察體系的期許重視，我們應該從積極層面

去看待這一件事情。法官法裡面部分條文對

於檢察官還是有比照適用，我相信檢察同仁

在今後的發展，一定是檢察系統跟法官系統

並駕齊驅，僅是工作與功能的分配不同而

已，法官與檢察官各司其職、各掌其事。廣

義來說我們還是司法官，以後我們的檢察機

關、檢察體系，我相信會越來越蓬勃發展，

而且會越來越得到民眾的信賴及國家的重

視。

（講座曾任福建高等法院金門分院檢察署首席檢察官
/林峻嶢、陳韋利、陳瑜宏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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